
湖州绿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0吨溶剂型压敏胶溶剂优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 20000 吨溶剂型压敏胶溶剂优化项目

（2）建设单位：湖州绿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改建

（4）建设地点：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菱湖工业园区凉山路 196 号，地块中

心经纬度为 30°43′59.017″N，120°7′23.851″E。

（5）行业类别：C2669 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6）环评类别：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44、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 266——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

的）。

（7）建设内容：湖州绿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7 年审批的压敏胶项目在实

施过程中，企业发现产品溶剂型压敏胶市场反应稳定性欠佳，不能满足特定场景

的应用需求。根据溶剂型压敏胶市场需求，为提高产品稳定性，对年产 20000

吨压敏胶项目在主要工艺路线不变的基础上，对工艺后段稀释进行优化提升，调

整稀释溶剂种类和比例。同时取消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光学薄膜项目生产线，并

进一步优化有机废气收集处理工艺，提升改造废气处理设施，同时增加厂区空气

监测设施，实现空气质量在线掌握。通过上述技术改造，提升企业产品稳定性和

质量，提高废气治理能力，进一步推进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8）劳动定员及生产班制：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全厂职工 60人，其中管

理人员采用一班制；生产车间按两班制工作，每班 12h；年生产时间为 300 天。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项目所在地位于菱湖镇菱湖工业园区凉山路 196 号，项目的主要环境保护目

标见表 1。

表 1项目主要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保护对象保护内容相对方位 离厂界距 保护级别



及名称 离（m）

地表水环境要素
龙溪港 纳污水体 东 232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南侧河道 周边河网 南 500

空气环境要素

桂花庄 居民点 100 西北 71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菱湖三中 学校 1029 西北 788

陆家墩 居民点 120 西北 1062

沈家浜 居民点 85 西北 1334

下昂村 居民点 1000 西北 1275

菱湖人民医院

下昂分院
医院 100 西北 1460

菱湖镇第三小学 学校 600 西北 1566

水蒲墩 居民点 120 西北 2110

塌桥头 居民点 100 西北 1678

陈家坟 居民点 100 西北 1982

莲花庄 居民点 120 西北 2234

桃花庄 居民点 50 西北 1782

吴家庄 居民点 120 西北 2195

丁家庄 居民点 20 西北 2224

水东 居民点 500 西北 2919

水西 居民点 300 西北 3150

邱家浜 居民点 150 西北 1875

满山圩 居民点 150 北 1708

新庙里 居民点 150 北 2155

薛家圩 居民点 60 东北 1260

塔湾圩 居民点 130 东北 1650

竹墩村 居民点 450 东北 1414

田濠里 居民点 200 东北 2257

杨梅树 居民点 100 东北 2895

漾里 居民点 110 东北 3058

前家庄 居民点 60 东北 2654

大庄路 居民点 20 东北 2464

舍头 居民点 40 东 1945

六堡里 居民点 500 东南 1755

长田圩 居民点 120 东南 1335



下洋圩 居民点 40 东南 1300

错天浜 居民点 30 东南 1230

丁家浜 居民点 60 南 943

钱家枓 居民点 30 南 1230

香田湾 居民点 200 西南 730

港南田 居民点 160 西南 1000

千丰村 居民点 100 西南 1979

东横 居民点 80 西南 1708

吕家墩 居民点 500 西北 2244

都字圩东汇 居民点 300 西 2244

师古田 居民点 100 西南 1850

下庄津 居民点 250 西南 1872

大树下 居民点 80 西南 2375

费家址 居民点 60 西南 2954

施家湾 居民点 80 南 2072

二堡里 居民点 60 西南 2625

马家田 居民点 70 东南 1966

珍字圩 居民点 80 东南 2592

陈家㘰 居民点 20 东南 2256

姚古田 居民点 120 东南 2418

方溪洋 居民点 120 东南 2583

三百亩坝 居民点 200 东南 3021

射中村 居民点 300 东南 2229

史家浜 居民点

150

东南 2675

洋下浜 居民点 东南 2530

中家桥 居民点 东南 2572

射中村社区

卫生站
卫生院 20 东南 2716

道人田 居民点 10 西南 2515

北心田 居民点 80 西南 2600

北塘 居民点 20 西南 2987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①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技改前后废水产生源不变，仍为生活污水、初期雨水、循环冷却水排水、

地面清洗废水、去离子水制备废水、喷淋废水、清洗废水及检修废水等八部分废

水。

根据工程分析可知，项目产生的各类废水中，废气喷淋废水、设备清洗废水

及检修废水等高有机含量废水合计产生量为 465t/a；其他废水（生活污水、初

期雨水、循环冷却外排水、地面清洗废水、去离子水制备废水，合计产生量

5028t/a）集中收集后与高有机含量废水在调节池混合均匀，经厌氧+缺氧+好氧

MBR 组合处理，最终达标纳管，纳管标准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的表 1 直接排放标准（COD 60mg/L，氨氮 8mg/L）。

上述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至湖州南浔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理达

标后排入龙溪港，尾水排放浓度 COD 50mg/L、氨氮 5mg/L，排放量 COD为 0.275t/a，

氨氮为 0.028t/a。

②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从地下水预测分析可知：CODMn浓度中心在水流方向逐渐向下游移动，中心浓

度逐渐降低，泄漏 100d 后，污染羽中心浓度为 361.5315mg/L，至泄漏 1000d 后，

污染羽中心浓度为 36.1532mg/L。由上述预测和分析表明，虽然污染范围小，但

污染时间长（几十年，甚至有几百年），本项目污染物泄漏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较

大，地下水一旦遭受污染，自静能力较差，污染具有长期性，因此建议建设单位

首先确保厂区内做好防渗、防腐措施、污水处理设施安全正常运营，加强管理，

确保不发生泄漏。如在发生意外泄漏的情形下，要在泄漏初期及时控制污染物向

下游进行运移扩散，综合采取水动力控制、抽采或阻隔等方法，在污染物进一步

迁移扩散前将其控制、处理，避免对下游地下水造成污染影响。避免在项目运营

过程中造成地下水污染。

（2）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最大占标率为：58.71%(甲类车间无组织排放的乙酸乙酯)，占标率 10%

的最远距离 D10%：1175m(DA002 排放的乙酸乙酯)，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为一级，评价范围边长取 5km。

根据章节 5.4.3 评价，项目所在区域为达标区；根据章节 6.3.1 和章节 6.3.3



的预测可知，项目新增污染源正常排放下污染源短期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

率≤100%，年均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30%；根据区域规划环评结论，

叠加现状浓度、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后，主要污染物的保证率日平均浓度和年平

均质量浓度均符合环境质量标准，则认为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3）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企业各侧厂界昼夜间噪声均达标。企业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噪声防治措施，合理安排好生产时间，尽量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确保厂

界噪声达标。主要措施如下：

①对车间主要噪声设备增加隔振垫，并尽量设置于生产车间中央位置，平时

生产中加强对其维修保养工作，注意对其主要转动摩擦部位加添润滑油。

②厂界四周设高于 2m的实体围墙，车间墙体进一步加固，生产车间内壁、

天花板应铺设一定数量的吸声板。

③对于水泵、风机等一类机体辐射噪声较大的声源，可以采用隔声罩来降低

它的噪声。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全封闭式隔声罩或局部封闭式隔声罩。

（4）固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固体废物中，污水处理站生化污泥属于一般固废，可由当地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处置。一般固废经妥善处置后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材料、物化污

泥、滤渣、废过滤袋、废清洗溶剂等属于危险废物，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6-2001）的要求进

行管理、贮存和处置。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分类贮存，待到一定量后办理好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手续后送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项目所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均得

到妥善处置后，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

（5）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各类生产废水分类收集采用管道输送至厂区内已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

标后纳入湖州南浔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理。正常工况下，由于车间及厂区地

面均由水泥硬化，项目各类生产废水采用管道收集后输送至厂区内已建污水处理

站，罐区、甲类仓库、危废仓库、应急池等区域均采取了防渗措施，一般情况下

不会发生废水泄露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情况。根据预测，项目投产运营后 30 年



内甲苯在评价区域土壤中的累积量(叠加背景值后)均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范围内。

只要企业做好废气的收集及处理工作，本项目对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非正

常工况，废气沉降对周边土壤环境有一定影响，企业需采取措施避免非正常工况

发生。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详见表 2。

表 2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汇总一览表

类

别
污染源 污染工序 环保措施 验收执行标准

水

环

境

生产废

水

循环冷却

水排水、

地面清洗

废水、去

离子水制

备废水、

喷淋废

水、清洗

废水及检

修废水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依托企业已建的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

标后纳入污水管网

排放。污水处理站采用“调节、厌氧、缺氧、好氧 MBR
膜”处理工艺。

达到《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表 1 直接排放限值

生活废

水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化粪池预处理后汇入现有污水处理站处

理

初期雨水
厂区已设置 1座初期雨水收集池，初期雨水收集后汇入现

有污水处理站处理

地

下

水

环

境

物料泄

漏等

重点防渗

区

①厂区罐区、甲类仓库、废水事故应急池、污水处理站、

甲类车间、应急导污沟为重点防渗区

②重点污染防治区属于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区，参照《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标准修改

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号）中的要求设计防渗

方案

参照《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
要求

环

境

空

气

甲类车

间高浓

度工艺

废气

各生产线

生产

①反应釜等釜类设备操作点产生的废气设置收集系统

②车间内设置冷凝回收系统，废气处理采用“碱喷淋+高效

除雾+RTO焚烧”装置，废气处理装置处理效率不低于 95%，

该废气处理设施风机设计风量为 3000m3/h
③废气处理装置配套设置 20m的排气筒，内径 0.4m，排气

筒口设置采样口

④废气治理工艺及改造方案需委托有环境工程（废气）专

项设计资质单位设计，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施工。

《合成树脂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表 5 规定的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甲类车

间低浓

度工艺

废气

各生产线

生产

①投料、出料等过程收集的低浓度工艺废气经收集后引至

“活性炭吸附+CO 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废气处理装置处

理效率不低于 90%，该废气处理设施风机设计风量为

20000m3/h
②废气处理装置配套设置 20m的排气筒，内径 0.8m，排气

筒口设置采样口

③废气治理工艺及改造方案需委托有环境工程（废气）专

项设计资质单位设计，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施工。

罐区 物料贮存

①设置配有安全装置的储罐，并设置平衡管，尾气引至三

废处理区的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②设置围堰，容积≥1300m3

《合成树脂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③储罐必须配备储罐控温、防雷装置、防静电装置和降温

装置和罐顶废气回收或预处理设施

表 6 规定的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车间跑

冒滴漏

废气

生产过程 ①提高废气收集效率

声

环

境

甲类车

间

反应釜、

物料泵等

房屋隔声，有条件的安装双层窗户；对破碎机、切片机等

设置减震基础，设减振垫以降低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

输送物料泵等设可拆卸的隔声罩；设置值班室和控制室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中的 3 类标准

废水、废

气处理

区

水泵、风

机等

单独设水泵间；水泵在进出口管道端安装软橡胶等柔性接

头；泵体基础设橡胶垫或弹簧减振动器；

固

体

废

物

废包装

材料
原料使用

①设置专用的临时贮存设施，贮存设施或场所应遵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6-2001)设置

②在运输中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有关的

规定和要求

③应送往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统一的处理，危废转移处

置的应遵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
及其标准修改单（环

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要

求

污水处

理站

物化污

泥

废水处理

产品滤

渣
过滤灌装

废过滤

袋
过滤灌装

废清洗

溶剂
设备清洗

污水处

理站

生化污

泥

废水处理
污泥压滤浓缩后，定期清理到厂区一般固废堆场以出售综

合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和填埋污染

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环

境

管

理

/ /
制定环境保护六项管理制度，包括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废气处理设施定期

保养制度、环保奖励和考核制度、环保事故应急预案、环境监测制度、溶剂使

用回收制度

/
建立台帐，包括环境监测台帐、环保设施运行台帐、原辅物料(特别是有机溶剂)
消耗台帐

/ /
制订环保监督检查制度；制订办理和报告程序，包括项目停产、设施停运、检

修报告、环境监测报告制度

合计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湖州绿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溶剂型压敏胶溶剂优化项目位于菱

湖镇菱湖工业园区凉山路 196 号，项目符合南浔区三线一单管控要求；项目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物经采取措施后，能满足达标排放的要求；

项目建设完成后总量指标能够平衡替代；项目完成后能够维持当地的环境质量保

持现有的功能类别；公众参与符合程序和规范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建设

单位在切实落实本评价报告所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对策，充分保证环保投资和

确保环保设施充分运营的前提下，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



（1）公示形式：

①在建设单位网站发布公示。

②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

栏（显示屏）发布公示。

（2）征求意见的对象：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单位或团体。

（3）征求意见的范围：在环境影响、环保措施、对项目建设所持态度等环

保方面的意见。

（4）征求意见的期限及反馈途径：通过邮件、电话、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提出反馈意见，请务必留下您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我们回访。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自本公示信息在建设单位网站上发布起 10个工作日。

公众若需查阅环评报告全文或补充了解相关信息，请在公示期间向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联系索要。

七、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

湖州绿田新材料有限公司；联系人：陈总；电话：0572-87153336；地址：

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菱湖工业园区凉山路 196 号。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杭州坤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曹小姐；电话：0571-85092063；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 161 号野风现代中心南楼 2201。

湖州绿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2 年 9月 20日


